
证券代码：002492� � � �证券简称：恒基达鑫 公告编号：2016-030

珠海恒基达鑫国际化工仓储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珠海恒基达鑫国际化工仓储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拟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

项，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股票简称：恒基达鑫，股票代码：002492）自 2016�

年 2月 24日开市起停牌，公司已于 2016年2月24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了《关于筹划

重大事项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6-005），2016年3月1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了 《关

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 2016-007）改为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停牌，于

2016年3月8日、2016年3月15日、2016年3月23日、2016年3月30日、2016年4月7日、2016年4月14

日、2016年4月21日、2016年4月28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了 《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

告》（公告编号：2016-008、2016-011、2016-013、2016-022、2016-023、2016-024、2016-027）

及《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延期复牌暨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6-012）。

2016年5月3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停牌筹划重大资

产重组的议案》。自公司股票停牌以来，公司与涉及医疗器材和物流行业两个潜在标的资产

的相关方开展谈判、 方案设计与论证， 并与各有关方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各项工

作，但因本次重组方案较为复杂，方案涉及的相关内容仍需要进一步商讨、论证和完善，相关

审计、评估等工作尚未完成。为了保护投资者利益，使公司股票尽快恢复交易，如果公司相关

重组工作能够在审议申请继续停牌的股东大会召开（即2016年5月20日）前完成，则公司《关

于继续停牌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议案》将不再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如公司相关重组工作未能在2016年5月20日前完成，公司拟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

继续停牌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议案》后，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2016年5月24日

开市起继续停牌，并预计在2016年8月23日前，按照26号准则的要求披露重大资产重组信息。

上述内容见公司2016年5月4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

议公告》（公告编号：2016-028）。

截止本公告日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仍在推进过程中，该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为保证公平

信息披露，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停牌期间，

公司将充分关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情况并积极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至少每五个交

易日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

关注公司后续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珠海恒基达鑫国际化工仓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五月五日

证券代码：002707� � � � �证券简称：众信旅游 公告编号:2016-075

北京众信国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筹备申请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

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6年4月29日，北京众信国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或“众信旅游” ）第三

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北

京优逸文公关策划有限公司筹备申请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议案》，同意公司

控股子公司北京优逸文公关策划有限公司（下称“优逸文” ）筹备申请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

转让系统（下称“新三板” ）挂牌，待优逸文完成改制设立股份有限公司事宜后，同意其申请

在新三板挂牌。

上述事项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于2016年5月3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

潮资讯网上（http://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控股子公司筹备申请在全国中小企业

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公告》，现就相关事项补充披露如下：

一、上市公司最近三年发行股份和募集资金投入优逸文的情况

优逸文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众信（北京）国际商务旅行社有限公司为公司首发上市时

募投项目“商务会奖分公司项目”的实施主体。“商务会奖分公司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2,

033.80万元，实际投入金额2,059.52万元。截至2015年12月该项目已实施完毕。

二、优逸文的业务和资产是否属于上市公司的核心业务和资产

优逸文公司的业务为商务会奖旅游服务（业务）和会展活动的公关策划服务（业务），

其中商务会奖旅游业务为旅游行业的细分市场，和公司出境旅游业务具有协同效应。2015年3

月公司完成与同是经营出境旅游业务的竹园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后，商务会奖

旅游业务的比重下降，2015年度商务会奖旅游业务收入占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收入的9.66%，优

逸文公司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合计占归属于上市公司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合计的

6.98� %。从商务会奖旅游业务收入和优逸文公司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在上市公司的占

比看，优逸文公司的业务和资产不属于上市公司的核心业务和资产。

三、最近一年一期优逸文的权益资产和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占上市公司合并报表比例

单位：万元

项目 编号

2015年12月31日

（经审计）

2016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归属于优逸文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合

计

1 10,924.51 11,237.62

归属于上市公司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合计

2 156,441.93 157,242.31

占比 1/2 6.98% 7.15%

项目

2015年度

（经审计）

2016年1-3月

（未经审计）

归属于优逸文母公司的净利润 3 1,221.44 313.11

归属于上市公司母公司的净利润 4 18,670.47 3,654.88

占比 3/4 6.54% 8.57%

四、上市公司与优逸文不存在基于同一技术源的专利许可，优逸文拟筹备挂牌新三板不

会导致上市公司核心技术外流。

特此公告。

北京众信国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5月5日

证券代码：002112� � � � � � �证券简称：三变科技 公告编号：2016-046（临）

三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三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因筹划重大事项，于2015年7月21日发布

了《重大事项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5-030（临）），公司股票自2015年7月21日开市起

停牌。2015年7月28日、2015年8月4日、2015年8月11日、2015年8月18日、2015年8月25日、

2015年9月1日、2015年9月10日公司分别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了 《重大事项进展公

告》（公告编号：2015-031 （临）、2015-033 （临）、2015-035 （临）、2015-037 （临）、

2015-038（临）、2015-042（临）、2015-043（临））。

2015年9月15日，公司发布《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5-044

（临）），并于2015年9月22日、2015年9月29日、2015年10月13日、2015年10月20日、2015年10

月27日、2015年11月3日、2015年11月10日、2015年11月17日、2015年12月1日、2015年12月8

日、2015年12月15日、2015年12月22日、2015年12月29日、2016年1月6日、2016年1月13日、

2016年1月26日、2016年2月16日、2016年2月23日、2016年3月1日、2016年3月8日、2016年3月

15日、2016年3月22日、2016年3月29日、2016年4月6日、2016年4月13日、2016年4月20日、

2016年4月27日分别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了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公

告编号2015-045（临）、2015-046（临）、2015-047（临）、2015-049（临）、2015-050（临）、

2015-054 （临）、2015-055 （临）、2015-056 （临）、2015-061 （临）、2015-063 （临）、

2015-067 （临）、2015-068 （临）、2015-069 （临）、2016-001 （临）、2016-002 （临）、

2016-009 （临）、2016-015 （临）、2016-016 （临）、2016-022 （临）、2016-023 （临）、

2016-024 （临）、2016-028 （临）、2016-029 （临）、2016-030 （临）、2016-032 （临）、

2016-033（临）、2016-040（临））。

2015年10月14日、2015年11月24日，公司分别发布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延期复

牌公告》（公告编号2015-048（临）、2015-057（临））。

2015年12月10日公司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

事项申请延期复牌的议案》（公告编号2015-065）。

2016年01月17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三变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的议

案》及其相关议案，并于2016年01月19日披露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董事会决议及重大资产

重组预案等相关公告，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实施后有关监管事项的通知》的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需对公司本次重组相关文件

进行事后审核，公司股票自2016年01月19日起继续停牌，具体内容详见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刊登的相关公告。

2016年01月27日,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管理部发出的《关于对三变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中小板重组问询函（需行政许可）【2016】第9号）（以下简称"

问询函"）。根据该问询函，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公司提交的预案进行了审阅，提出了若干反

馈意见，要求公司做出书面说明。公司在收到问询函后，积极组织相关中介机构及交易各

方共同对反馈意见逐项落实。

公司于2016年02月02日发布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暨延期复牌的公告》（公告

编号2016-014（临））。

目前，部分补充协议还在签订中；同时，公司与国有资产管理机构正在进行沟通。公司

股票自2016年05月05日开市起继续停牌。

本次交易事宜尚需公司董事会再次审议， 浙江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同意并经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以及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交易能否取得上述核准以及最终取得核准的

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股票停牌期间公司将继续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

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的有关规定，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每五个交易日披露事项进展情况。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是《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

fo.com.cn），公司相关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三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05月05日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在招商证券

开通定投业务及申购、定投费率

优惠活动的公告

根据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招商证券"）协商，针对本公司旗下富国中证新能源汽车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富国中

证全指证券公司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富国中证银行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富国中证

工业4.0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富国中证体育产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富国中证煤炭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开通如下业务：

一、申购费率优惠业务

自2016年5月5日起（截止日期另行公告），投资者通过招商证券申购上述基金，其申购

费率（仅限前端、场外收费模式或者收取销售服务费的份额类别）实行4折优惠；若申购费

率是固定费用的，则按其规定的固定费用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各基金申购费率以各基

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相关最新公告公布的费率为准。

二、开通定投业务

自2016年5月5日起，投资者可在招商证券办理上述基金的定投业务（仅限前端、场外收

费模式），定投起点金额为100元。投资者通过招商证券办理上述基金定投业务，其申购费率

实行4折优惠；若申购费率是固定费用的，则按其规定的固定费用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各基金申购费率以各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相关最新公告公布的费率为准。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95565、400-8888-111

公司网站： www.newone.com.cn

投资者也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联系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进行咨询：

客户服务电话：95105686，4008880688（全国统一，均免长途话费）

网址：www.fullgoal.com.cn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

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投资者投资于上述基金前应认

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更新的招募说明书及相关公告。

投资人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 定期定额投资

是引导投资人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但是定期定额投

资并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

理财方式。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特此公告。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六年五月五日

关于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淘宝官方店

关闭认申购业务的公告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接到淘宝（中国）软件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淘宝"）通知，淘宝将于2016年5月18日下线淘宝基金理财平台。受此影响，本公司决定

于2016年5月18日0:00起停止本公司淘宝官方店网上开户和相关交易账户下的基金认购、申

购等业务，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受影响的投资者

通过淘宝基金理财平台开立本公司直销交易账户的个人投资者。

二、受影响的业务

本公司电子直销系统将暂停投资者通过淘宝基金理财平台办理基金认购、 申购等业

务，但基金赎回业务照常办理。

受影响的投资者可通过富国基金官网找回密码， 通过富国官网或富国富钱包APP登陆

后绑定其他支付银行账户，即可正常办理基金认购、申购、定投交易等业务。详情见富国基

金官网。

三、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详情

本公司网站：www.fullgoal.com.cn

本公司客服电话：400-888-0688（免长途话费）

特此公告。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5月5日

证券代码：000627� � � � � �证券简称：天茂集团 公告编号：2016-043

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发生。

二、会议召开情况

1、召集人：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2、会议地点：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四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在网络投票

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4、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16年5月4日（星期三）下午14:00起。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6年5月4日交易

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开始时间（2016年5月3日下午15:00）至投票

结束时间（2016年5月4日下午15:00）间的任意时间。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易廷浩

6、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代理人）共31人。其中，通过网络投票的

股东31人，代表股份3,237,065,487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76.0018％。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8人，代表股份3,490,3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0.0819％。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参加了会议，公司律师对会议进行了见证。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会议经记名投票表决，通过以下决议：

议案1.00�《关于提名冯根福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236,706,48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89％；反对330,8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02％；弃权28,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131,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9.7144％；反对330,8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777％；弃权28,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8080％。

议案2.00� 《授权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投资决策委员会按<投资决策授权

机制>进行投资决策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236,907,08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51％；反对158,4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331,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4617％；反对158,4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538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五、参加本次会议的前十大股东表决情况：

名称

新理益集

团有限公

司

刘益谦 王薇

东方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客户

信用交易

担保证券

账户

朱明 李维 欧阳明 蒋高云 周永祥 贺荣华

出席股数

（股）

1,827,970,487 850,000,000 555,604,700 1,000,000 742,000 400,000 276,600 139,000 138,600 135,600

1.00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反对 同意 同意 同意

2.00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六、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会议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1、律师事务所名称：湖北正信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 彭磊 方伟

3、结论性意见：?湖北正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彭磊、方伟为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法律见证，并

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天茂集团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天茂集团

《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

七、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5月4日

证券简称：长安汽车（长安B） 证券代码：000625（200625） 公告编号：2016—52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4月份产、销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4月份产、销快报数据如下：

单位，车型

产量（辆） 销量（辆）

本月 去年同期 本年累计 去年同期累计 本月 去年同期 本年累计 去年同期累计

重庆长安 67,546 83,417 326,549 345,096 63,104 74,810 357,212 370,297

河北长安 11,481 9,979 43,579 47,757 11,478 7,818 52,696 50,067

南京长安 12,312 6,227 36,316 29,531 12,184 5,342 40,306 31,572

合肥长安 15,976 8,201 42,015 30,438 13,645 7,522 34,019 32,666

自主品牌

其中：逸动（含

逸动XT）

13,473 14,817 62,122 64,340 13,448 13,758 61,154 70,231

悦翔系列 8,522 10,513 29,428 43,027 10,171 8,670 38,150 49,601

CS35 17,847 13,215 67,770 58,435 13,510 12,406 66,696 62,110

CS75 12,245 14,920 76,811 54,382 10,663 14,382 76,736 56,116

欧诺 16,551 13,766 60,378 75,773 16,343 10,677 71,854 72,561

欧尚 12,006 - 34,803 - 11,784 - 34,134 -

长安福特 79,077 77,563 333,973 296,479 60,900 72,791 312,261 292,007

其中：新福克斯 14,307 22,288 63,770 76,862 12,354 22,457 64,920 77,757

蒙迪欧 12,407 9,363 50,637 37,187 7,128 9,124 43,008 37,430

锐界 10,431 1,689 37,669 1,956 7,925 - 35,080 -

福睿斯 23,249 18,091 85,239 78,238 22,305 14,833 85,310 73,916

翼虎 11,690 12,253 47,935 40,337 7,144 13,262 45,717 42,593

长安马自达 12,485 11,549 55,388 46,286 12,290 12,006 59,720 54,533

其中：CX-5 3,234 3,309 13,697 16,913 3,405 3,648 15,185 20,286

昂科塞拉 8,929 7,430 40,249 27,319 8,577 7,464 43,051 31,401

长安铃木 8,658 8,606 37,508 45,112 9,047 10,232 40,198 48,305

长安标致雪铁龙 1,905 2,006 6,546 6,941 1,516 2,472 6,495 8,229

江铃控股 32,749 24,119 117,906 100,092 29,136 25,328 117,927 104,460

保定长安 5,626 3,933 16,023 16,376 5,035 3,936 18,856 19,195

长安跨越 5,006 5,272 19,769 19,688 5,255 5,000 22,419 20,684

合计 252,821 240,872 1,035,572 983,796 223,590 227,257 1,062,109 1,032,015

注：①本表的数据为产销快报数，江铃控股有限公司的产销数据包含了下属联营企业的

产销数量。

②新能源汽车本月销量2048辆,本年累计销量4672辆。

特此公告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5月5日

2016年 5 月 5 日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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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上接B71版）

注：本基金的投资组合比例为：本基金对债券资产的投资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的80％；

股票、权证等权益类资产的投资比例不超过基金资产的20%，其中，本基金持有的全部权证

的市值不得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3％； 现金或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的投资比例不

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5％。本基金的建仓期为自2015年9月21日基金合同生效日起6个月。截

至本报告期末，本基金仍处于建仓期。基金合同生效日（2015年9月21日）起至本报告期末

不满一年。

十三、基金费用概览

一、与基金运作有关的费用

（一）、基金费用的种类

1、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2、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3、本基金C� 类基金份额计提的销售服务费；

4、《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信息披露费用；

5、《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会计师费、律师费和诉讼费；

6、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7、基金的证券交易费用；

8、基金的银行汇划费用；

9、基金账户开户费用和账户维护费；

10、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基金合同》约定，可以在基金财产中列支的其他费用。

（二）、基金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1、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本基金的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0.4%年费率计提。管理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H＝E×0.4%÷当年天数

H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E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核对

一致后，由基金托管人自动于次月前3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

若遇法定节假日、公休假等，支付日期顺延。

2、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本基金的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0.1%的年费率计提。 托管费的计算方法如

下：

H＝E×0.1%÷当年天数

H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E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核对

一致后，由基金托管人自动于次月前3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取。若遇法定节假

日、公休日等，支付日期顺延。

3、基金销售服务费

本基金A� 类基金份额不收取销售服务费，C� 类基金份额的销售服务费年费率为0.4%。

本基金销售服务费将专门用于本基金的销售与基金份额持有人服务，基金管理人将在基金

年度报告中对该项费用的列支情况作专项说明。

销售服务费按前一日C� 类基金份额基金资产净值的0.4%年费率计提。计算方法如下：

H＝E×0.4%÷当年天数

H� 为C� 类基金份额每日应计提的销售服务费

E� 为C� 类基金份额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销售服务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核对

一致后，由基金托管人自动于次月前3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若遇法定节假

日、公休日等，支付日期顺延。

上述“一、基金费用的种类” 中第4－10项费用，根据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规定，按费用

实际支出金额列入当期费用，由基金托管人从基金财产中支付。

4、证券账户开户费用：证券账户开户费经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核对无误后，自本

基金成立一个月内由基金托管人从基金财产中划付， 如基金财产余额不足支付该开户费

用，由基金管理人于本基金成立一个月后的5个工作日内进行垫付，基金托管人不承担垫付

开户费用义务。

二 、与基金销售有关的费用

1、基金认购费用

(1)� 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在投资者认购时收取认购费，C类基金份额在认购时不收取认

购费。投资者在认购A类基金份额时需交纳的认购费费率按认购金额递减。投资者认购需

全额缴纳认购费用。认购费用不列入基金财产，主要用于本基金的市场推广、销售、登记等

募集期间发生的各项费用。投资者如果有多笔认购，适用费率按单笔认购申请分别计算。

本基金对通过直销机构认购的养老金客户与除此之外的其他投资者实施差别的认购

费率。

拟实施特定认购费率的养老金客户范围包括基本养老基金与依法成立的养老计划筹

集的资金及其投资运营收益形成的补充养老基金，包括：

1、全国社会保障基金；

2、可以投资基金的地方社会保障基金；

3、企业年金单一计划以及集合计划。

如将来出现经养老基金监管部门认可的新的养老基金类型，基金管理人也拟将其纳入

养老金客户范围，并按规定向中国证监会备案。

通过基金管理人的直销机构认购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的养老金客户认购费率见下表：

认购金额（M） A类基金份额认购费率

M＜100万 0.18%

100万≤M＜500万 0.09%

M≥500万 1000元/笔

其他投资者认购本基金A� 类基金份额认购费率见下表：

认购金额（M） A类基金份额认购费率

M＜100万 0.60%

100万≤M＜500万 0.30%

M≥500万 1000元/笔

（2）计算公式

本基金认购份额的计算如下：

净认购金额=认购金额/（1+认购费率）

认购费用=认购金额-净认购金额

认购份额=（净认购金额+认购利息）/基金份额发售面值

认购费用以人民币元为单位，计算结果按照四舍五入方法，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认购

份额计算结果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小数点后两位以后的部分尾数舍去，由此误差产生的

损失由基金财产承担，产生的收益归基金财产所有。

2、基金申购费用

本基金将基金份额分为A类基金份额和C类基金份额两种。A类基金份额收取申购费、

并对持有期限少于60日的本类别基金份额的赎回收取赎回费，C类基金份额从本类别基金

资产中计提销售服务费、不收取申购费用，并对持有期限少于30日的本类别基金份额的赎

回收取赎回费。

（1）本基金基金份额采用前端收费模式收取基金申购费用。在申购时收取的申购费称

为前端申购费。

投资者在申购A类基金份额时需交纳的申购费费率按申购金额递减。

本基金对通过直销机构申购的养老金客户与除此之外的其他投资者实施差别的申购

费率。

通过基金管理人的直销机构申购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的养老金客户申购费率见下表：

申购金额（M） A类份额申购费率

M＜100万 0.24%

100万≤M＜500万 0.12%

M≥500万 1000元/笔

其他投资者申购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的申购费率见下表：

申购金额（M） A类份额申购费率

M＜100万 0.80%

100万≤M＜500万 0.40%

M≥500万 1000元/笔

投资者如申购C� 类基金份额，则申购费为0。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的申购费用由申购A

类基金份额的投资人承担，主要用于本基金的市场推广、销售、登记等各项费用，不列入基

金财产。

（2）计算公式

基金的申购金额包括申购费用和净申购金额，其中：

净申购金额=申购金额/（1+申购费率）；

申购费用=申购金额-净申购金额；

申购份额=净申购金额/T日基金份额净值

3、基金赎回费用

A类及C类基金份额均收取赎回费，赎回费用由赎回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

在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基金份额时收取。

赎回费率具体如下表所示：

A类基金份额赎回费 C类基金份额赎回费

60天以内 0.30% 30天以内 0.30%

60天以上(含) 0 30天以上(含) 0

本基金的赎回费用由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 其中不低于25%的部分归入基金财产，其

余部分用于支付登记费等相关手续费。

（2）计算公式

采用“份额赎回” 方式，赎回价格以T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进行计算，基金的赎回

金额为赎回总金额扣减赎回费用，其中：

赎回总金额=赎回份额×T日基金份额净值

赎回费用=赎回总金额×赎回费率

赎回金额=赎回总金额-赎回费用

4、基金转换费用

（1）本基金的转换费用由赎回费和申购补差费组成，转出时收取赎回费，转入时收取

申购补差费。其中赎回费的收取标准遵循本招募说明书的约定，申购补差费的收取标准为：

申购补差费=� MAX【转出净额在转入基金中对应的申购费用－转出净额在转出基金中对

应的申购费用，0】。

（2）计算公式

①基金转出时赎回费的计算：

由股票基金转出时：

转出总额＝转出份额×转出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由货币基金转出时：

转出总额＝转出份额×转出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待结转收益（全额转出时）

赎回费用＝转出总额×转出基金赎回费率

转出净额＝转出总额－赎回费用

②基金转入时申购补差费的计算：

净转入金额＝转出净额－申购补差费

其中，申购补差费=� MAX【转出净额在转入基金中对应的申购费用－转出净额在转

出基金中对应的申购费用，0】

转入份额＝净转入金额 /� 转入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三、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下列费用不列入基金费用：

1、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财产

的损失；

2、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处理与基金运作无关的事项发生的费用；

3、《基金合同》生效前的相关费用；

4、其他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不得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四、基金税收

本基金运作过程中涉及的各纳税主体，其纳税义务按国家税收法律、法规执行。

十四、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1、在“三、基金管理人” 部分，更新了基金管理人基本情况、高级管理人员情况、基金经

理以及投资决策委员会委员等的相关信息；

2、在“四、基金托管人” 部分，更新了托管人相关情况信息；

3、在“五、相关服务机构” 部分，更新了基金份额销售机构和会计师事务所的相关信

息；

4、在“七、基金合同的生效” 部分，更新了基金合同生效日的信息；

5、在“八、基金份额的申购、赎回、转换及其他注册登记业务” 部分，更新了申购、赎回

及转换的开始日及业务办理时间，增加了基金转换的相关内容；

6、在“九、基金的投资” 部分，更新了基金投资组合报告，数据截至2015年12月31日；

7、更新了“十、基金的业绩” ，数据截至2015年12月31日；

8、在“十四、基金的费用与税收” 部分，增加了与基金销售有关的费用、基金转换费用

的相关信息；

9、在“二十二、其它应披露事项” 部分，更新了近期发布的与本基金有关的公告目录，

目录更新至2016年3月21日。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一六年五月五日


